
萬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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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 (11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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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萬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落實教學理論與實務結合之功效，培養 
學生成為電子資訊產業具實務能力之專業人才，特訂定本實習辦法。 

第二條： 本系專業實習課程為 18學分之選修課程，依實習時間或總時數認定學分數。實習課 
程分為學期制與學年制。個別學分數認定標準如下：未滿 4.5月(720小時)不給學分；
滿 4.5個月(720小時)為學期制，給予 9學分；滿 9個月以上者給予 18學分。學生必
須完成實習總時數及所 有報告要求，並經成績考核及格，方可取得實習學分。 

第三條： 每學年上學期的實習開始時間以 9 月 1日為原則；下學期的實習開始時間以 2 月 1 
日為原則；暑期的實習開始時間以 7 月 1 日為原則。 

第四條： 實習機構由本系辦公室、本校研究發展處等相關單位尋找具有合法營利事業登記證之

電子資訊產業相關機構，並與本校簽訂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合約書及學生校外實習機構

基本資料表；或學生自行尋找實習機構，須符合本系所有實習相關規範之要求，並經

本系校外實習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可前往簽約與實習。 

第五條： 校外實習名額及條件由合作之電子資訊相關產業機構提供，由所屬指導老師安排學生

至實習機構面談，於約定面談時間無故不到者，送校外實習委員會議處；經面試錄取

後，除因不可抗拒之理由，不得再行更改。無故解約或未報到者將交由校外實習委員

會審議，最重以記過論處並禁止本學年再次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因特殊因素而未能到

校外實習之學生，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得另行安排。 

第六條： 實習前學生需繳交家長同意書，及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資料表給實習指導老師方可實

習。 

第七條： 參與實習之學生必須每月填寫校外實習時數登記卡以利本系確實統計實習人數及學

生之實習時數。 

第八條： 參與實習學生必須（1）實習期滿後一週內繳交校外實習報告一式二份；一份交本系
實習指導老師評分，另一份送系辦備查。（2）每日/週須撰寫校外實習日日/週誌，於
實習完成後將實習日誌裝訂成冊繳交給實習指導老師。 

第九條： 實習期間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之教師代表，與實習單位人員組成實習合作小組，不

定期召開協調會，負責督導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實習指導老師於學生實習期間需每

學期親自督導、訪視或指導學生實習 2次。於督導實習後，需確實填寫校外實習輔導
教師訪視學生記錄表，並繳回系辦公室存檔備查。 

第十條： 實習成績滿分為 100分，實習期間之操守、出勤、工作態度及報告均列入計分，並由
實習單位指導主管與本系實習指導老師共同評分，實習指導老師應將評量結果記載於

實習成績表上。 

第十一條： 實習前，由本系安排於校外實習前二週召開學生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說明實習應注

意事項除不可抗拒之原因，未參加說明會者不得參與實習。 

第十二條： 校外實習視需要於學期中辦理座談，學生必須返校參加，分享交流實習心得。若座談

會當日有事，務必事先請假。無故不參加者，扣實習總成績 5 分。實習期間學生之
言行舉止須符合校規規定，若有違反情形則依本校學生輔導與獎懲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實習期間學生除接受實習單位管理外，應接受實習單位主管與指導老師之督導，並遵

守機構的政策及工作規則。 



第十四條： 實習學生不得擅自解約及更換實習機構，否則實習時數不予計算。如遇不可抗拒之因

素，須於解約前一週前通知本系，並填寫轉換實習企業與終止校外實習申請表，由校

外實習委員會開會審議處理之。 

第十五條： 實習期間因非自願性或不可抗拒原因無法繼續履行實習合約者，應先向校外實習委員

會提出說明，並依校外實習委員會決議辦理，辦理方式依照下列規定執行之： 

(一) 因實習機構遇人力精簡、營運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造成學生中途解職時，
經校外實習委員會核可，得提前結束校外專業實習課程並返校上課，且業者應

核算工作時數並給予學生實習成績。 

(二) 學生中途解職時，學生得自行另尋實習機構繼續完成剩餘時數，學生之成績由
曾赴報到實習機構主管評定，如有兩家以上則加總後平均計算。 

(三) 若中斷實習於開學 6 週後返校，由輔導老師協助學生於本系專業教室執行校內
「資訊專業」仿真實習實作課程，仿真實習時段由輔導老師擬定，每次必須簽

到及簽退查核時數，以補足每學期 9學分至少 720小時時數。 

(四) 校內「資訊專業」仿真實習實作課程以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之日間部四技畢業
門檻證照列表中之專業技能項目為原則。實習成績評核占比由本委員會視返校

前已完成實習時數討論決議：實習機構(或輔導教師)30％~70%，平時考核
10%~20%，期末心得報告 20％~50%為原則。學生必須完成實習總時數及所有
報告要求，並經成績考核及格，方可取得實習學分。 

第十六條： 實習期間一旦因個人因素被實習單位退訓，經校外實習委員會認定符合退訓條件，其

學分及實習時數之採計依本辦法第二條辦理。 

第十七條： 實習期間實習單位應為實習學生辦理保險（見合約書），若未辦理者應提報校外實習

委員會另行討論。 

第十八條： 其他有關實習事項應符合校外實習合約書及政府相關法令之規定，並比照該實習機構

人事規章辦理。 

第十九條： 實習完成後，本系將召開學生校外實習會議，了解學生實習後對業界及工作之認知，

並針對實習之成效加以研討改進。 

第二十條： 本辦法如有其他未盡周詳事項，悉依照「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實習委員會審查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報院務及校務會議審查後，送請校長

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